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听证会听证报告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云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云南省政府令第220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20〕8号）精神，为切实做好我区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工作，我区遵循政府制定价格有关规定，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盘龙区水务局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上级发展改革、水务部门关于农村供水工程供水成本组成的相关要求，委托云南华畅天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大石坝水厂供水成本进行成本测算。根据需开展成本测算单位提供资料，云南华畅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对大石坝水厂可研报告及批文、实施方案及批文、结算书、决算评审报告、管理制度等相关资料进行核查。经成本测算大石坝水厂年供水定价总成本1,685,309.88元，核定供水量705,375.00m³/年，单位供水成本2.39元/m³。
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和内容，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会议室（昆明市北京路481号232室）举行了《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的听证会，进一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现将本次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组织准备
2026年3月18日，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发布了关于举行《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产生方式、听证时间等相关内容；3月31日，发布了关于举行《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主持人、听证委员、听证监察人及听证代表等事项，随后及时向各位听证代表送达了《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等听证会材料。
二、听证会概况
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14:30—16:00，听证会在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会议室（昆明市北京路481号232室）举行。会议由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监测管理科科长许琅嬛主持；昆明市盘龙区价格认证中心主任张宾为决策发言人；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副局长张璟麟、昆明市盘龙区滇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许孝勋为听证委员；昆明市盘龙区司法局法治建设监督指导科科长满奕君、昆明市盘龙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冯龙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应到会24人，实际到会24人，社会普通公众代表10人，代表们来自于区属相关部门、滇源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村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济、水利专家及法律工作者。
三、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根据会议议程，先由决策发言人对《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汇报，随后各位听证代表就《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进行了发言，表明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各位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归纳梳理，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听证代表均对《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无异议，同意。
第二，听证代表建议后续相关单位应当加强管网维护和水质监督管理。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对于各位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决策发言人张宾进行了解答：
[bookmark: _GoBack]代表提到管网维护和水质的安全情况，滇源街道、盘龙区水务局以及运维单位会定期对管网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同时运维单位也会在后期的供水过程中对整体的水质进行全方位的把控，确保大家用到的水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水，包括整个消毒设施、药剂管理、水质安全检测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在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监测下运行，大石坝水厂所供应的水最终出来的是要符合安全质量标准。
五、听证结果
决策发言人针对听证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解答后，经听证主持人再次征询，参会的各位听证代表没有再提出异议，也没有进行补充发言。
经听证委员合议，对上述听证代表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将在听证报告中予以说明并采纳，同意此次听证予以通过。
最后，听证监察人宣读了监察意见书，对本次听证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本次听证会准备充分，操作规范，举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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